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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无效。2.未经书面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报告。3.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章无效。4.报告涂改无效。5.带*项目

为不在本公司资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范围的项目，无 CMA 标识的报告中的数据和结果，以及有 CMA 标识报告中注明不在本公司资质认定或实

验室认可范围的数据和结果，不具有社会证明作用，仅供申请单位内部使用。6.对检验检测结果如有异议，请在收到报告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

出（对农产品检验检测结果有异议的，应自收到检测结果之日起五日内提出），否则视为认可该检验检测结果。7.当作出符合性声明时，如规范

或标准中未规定判定规则，则参照 JQT-SOP-211 《检测结果的判定规则》执行，优先采用 4.2.1 简单接受判定规则方式（用全数值比较法）；当

客户要求考虑不确定度时，则采用 4.2.2 不确定度判定规则。8.委托检测仅对收到的样品负责。9.不得利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。 

精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

Jingyihetai Quality Testing Co., Ltd 
广州市科学城南翔二路 72 号易翔科技园 

020-37164666 

http://www.jqt-vip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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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验 检 测 报 告 

样品名称： 蔻斯汀樱花花瓣沐浴露 

型号规格： 380g 

委托单位： 广州巴宝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

检测类别： 委托检测 

 

  

 

 

精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

 



  第 2 页 共 3 页 

 

精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

检 验 检 测 报 告 

 
报告编号：JQT24CQ00354 

 

 

1.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无效。2.未经书面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报告。3.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章无效。4.报告涂改无效。5.带*项目

为不在本公司资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范围的项目，无 CMA 标识的报告中的数据和结果，以及有 CMA 标识报告中注明不在本公司资质认定或实

验室认可范围的数据和结果，不具有社会证明作用，仅供申请单位内部使用。6.对检验检测结果如有异议，请在收到报告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

出（对农产品检验检测结果有异议的，应自收到检测结果之日起五日内提出），否则视为认可该检验检测结果。7.当作出符合性声明时，如规范

或标准中未规定判定规则，则参照 JQT-SOP-211 《检测结果的判定规则》执行，优先采用 4.2.1 简单接受判定规则方式（用全数值比较法）；当

客户要求考虑不确定度时，则采用 4.2.2 不确定度判定规则。8.委托检测仅对收到的样品负责。9.不得利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。 

精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

Jingyihetai Quality Testing Co., Ltd 
广州市科学城南翔二路 72 号易翔科技园 

020-37164666 

http://www.jqt-vip.com 

 

样品名称 蔻斯汀樱花花瓣沐浴露 商标 蔻斯汀 

型号规格 380g 

(标称/标示) 

生产单位 
广州巴宝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

生产单位地址 
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邦盛一

路 12 号 

样品等级 ------ 生产日期或批号 
生产批号：JA1005A  

限期使用日期：20280109 

样品编号 JQT24CQ00354 样品状态 包装完好 

样品数量 4 瓶 
到样日期 

（实际受理日期） 
2024.03.07  

委托单位 广州巴宝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检测类别 委托检测 

委托单位 

地    址 
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邦盛一路 12 号 检测日期 2024.03.07-2024.03.14 

试验地点 
广东省广州市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二路 72 号易翔科技园 2 栋四、五楼和

5 栋三楼 

检验方法 见检验结果页。 

判定依据 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（2015 年版） 

Q/BBLHZ 8-2022《沐浴剂》（单层型） 

检验结论 

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。 

 
检验检测专用章 

签发日期 2024.03.15 

备注 
1、本报告样品信息由委托单位提供； 

2、据委托方声称：该产品规格还有 720g、550g、220g、100g、50g 和 600g。 

 

 主检： 
 

审核： 
 

批准： 
 

  授权签字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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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检验方法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
检出限 

/定量限 

单项

判定 

1 pH（25℃） ---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(2015 年版) 第四章  

1.1 稀释法 

4.0～10.0 6.7 --- 合格 

2 总有效物 % GB/T 13173-2021 7 A 法 ≥7 16.6 --- 合格 

3 菌落总数 CFU/g 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2 
≤1000 ＜10 --- 合格 

4 
霉菌和酵

母菌总数 
CFU/g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6 
≤100 ＜10 --- 合格 

5 
耐热大肠

菌群 
/g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3 
不得检出 未检出 --- 合格 

6 
金黄色葡

萄球菌 
/g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5 
不得检出 未检出 --- 合格 

7 
铜绿假单

胞菌 
/g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4 
不得检出 未检出 --- 合格 

8 汞 mg/kg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四章 

1.2 第一法 

≤1 未检出 
检出限： 

0.002 μg/g 
合格 

9 砷 mg/kg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四章 

1.4 第一法 

≤2 未检出 
检出限： 

0.01 μg/g 
合格 

10 铅 mg/kg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四章 

1.3 第二法 

≤10 未检出 
检出限： 

1.5 μg/g 
合格 

11 镉 mg/kg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四章 

1.5 

≤5 未检出 
检出限： 

0.18 mg/kg 
合格 

12 二噁烷 mg/kg 

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

（2015 年版）第四章 

2.19 第二法 

≤30 未检出 
检出限： 

1 mg/kg 
合格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报告结束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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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便于科研、教学、企业内部质量控制、企业产品研发，依据 Q/BBLHZ 8-2022《沐浴剂》（单层型）对以下项

目作出说明，详见下表。 

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检验方法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
检出限 

/定量限 
单项判定 

1 外观 --- Q/BBLHZ 8-2022 5.1 
单层液体（内含颗

粒/花瓣/花朵） 

符合标准要

求 
--- 合格 

2 色泽 --- Q/BBLHZ 8-2022 5.2 符合规定色泽 
符合标准要

求 
--- 合格 

3 气味 --- Q/BBLHZ 8-2022 5.3 符合规定香型 
符合标准要

求 
--- 合格 

4 耐寒 --- Q/BBLHZ 8-2022 5.4 

（-7±2）℃保持

24h，恢复至室温

后与试验前比较

无明显性状差异 

符合标准要

求 
--- 合格 

5 耐热 --- Q/BBLHZ 8-2022 5.4 

（40±1）℃保持

24h，恢复至室温

后与试验前比较

无明显性状差异 

符合标准要

求 
--- 合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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